桂林市矿产资源开采审批流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及桂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刘宁书记对全州县非法盗采山砂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贰过”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健全完善采矿许可证审批流程、全市采矿许可证必须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发放的工作要求，按照《桂林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促进我市全面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意见》（市政〔2022〕6号）规定的“推动绿色矿业发展，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管理责任，确保各部门共同担当、积极作为、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抓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常态化监管工作”的原则，制定《桂林市矿产资源开采审批流程》，规范我市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秩序。
一、明确采矿权出让、登记审批权限
根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广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0〕1号）等规定以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采矿权出让和登记权限按矿种划分，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种的采矿权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出让和登记，除自然资源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出让和登记矿种以外的采矿权，由市自然资源局办理出让和登记（见附件1）。
二、市本级采矿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
（一）采矿权新立登记审批流程
根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计划新设置采矿权的出让、登记审批按如下流程办理：
1.采矿权前期选址踏勘。县（市、区）政府组织县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应急、林业和园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有关部门及矿山所在乡（镇）党委、政府，对拟新设采矿权范围进行实地选址踏勘，确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要求，确保拟设采矿权不在矿产资源开采登记负面清单禁止和限制范围（附件2）。上述单位对踏勘工作存有异议的，实行“一票否决”。
2.报批采矿权出让计划。选址踏勘无异议的，由县（市、区）政府组织自然资源部门开展野外地质勘查工作，将计划新设的采矿权编入年度采矿权出让计划，经县（市、区）党委和政府审查符合规定并且符合我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签字后出具出让计划的书面审查意见（附件3）。市自然资源局汇总全市出让计划后，会同市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应急、林业和园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踏勘（附件4），各单位充分论证并出具书面意见。踏勘审查无异议的，由市自然资源局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后，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批复。上述市县政府部门审查过程中存有异议的，实行“一票否决”。
3.组织采矿权出让。依据经批准的出让计划，县（市、区）政府组织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按“净采矿权”标准开展采矿权出让的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完成后，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签字后向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启动采矿权出让工作的函（附件3），应明确说明拟出让采矿权是否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市自然资源局收到函件后组织编制采矿权出让方案并报市自然资源审查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市政府下达批复，市自然资源局依据市政府批复委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让采矿权。
4.颁发采矿许可证。采矿权出让竞得人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批复后，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采矿权新立登记，市自然资源局审查通过后依法颁发采矿许可证。
（二）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扩大矿区范围（标高）、变更开采方式）审批流程
采矿许可证到期申请办理延续登记以及在有效期内申请变更登记（扩大矿区范围（标高）、变更开采方式）的，登记审批按以下流程办理：
1. 编制年度采矿权登记计划（见附件3）。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将市县两级登记审批采矿权中，申报延续登记、变更登记（扩大矿区范围（标高）、变更开采方式）的采矿权，编入年度采矿权登记计划。
2.征求意见。采矿权登记计划由县自然资源部门征求同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应急、林业和园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有关部门及矿山所在乡（镇）党委、政府的书面意见后，报县（市、区）党委、政府审核，审核符合各部门规定且符合我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经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签字后出具审查意见（附件7）并报市自然资源局汇总。市自然资源局征求市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应急、林业和园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等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上述单位反馈意见存有异议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上报和审批采矿权登记。
3.颁发采矿许可证。采矿权登记计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自然资源局受理和审查拟登记采矿权的报件材料，审查通过的，依法办理采矿权登记并颁发采矿许可证。
（三）其他情形
申请办理采矿权人名称变更、缩小矿区范围、采矿权转让变更、采矿权注销登记等不涉及重新出让矿产资源的，由市自然资源局直接受理，审查通过的，依法办理采矿权登记并颁发采矿许可证。
三、其他行政许可或批准手续
市自然资源局颁发采矿许可证后，应将发证情况抄报市政府，抄送同级林业、水利、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以及属地县（市、区）党委和政府。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职责督促采矿权人办理相关许可或批准手续。采矿权人在申报采矿权登记审批前，应取得具备盈利法人资质的营业执照、矿山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等行政许可或批准文件。采矿权人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后，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占用林地许可、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等涉及的行政许可文件或批复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的矿山开采和生产活动。
四、县级采矿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
属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出让、登记的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采矿权，其审批流程应由各县（市、区）政府参照本流程第二条规定自行制定。新设采矿权的年度采矿权出让计划和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扩大矿区范围（标高）、变更开采方式）的年度采矿权登记计划，应报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拟申请登记的采矿权符合批准的出让计划或登记计划的，应报县（市，区）政府审核且由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后，由同级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按规定依法办理采矿权出让、登记并颁发采矿许可证。
五、政府组织开展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24号）要求，各县（市、区）政府是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的责任主体，应成立联合监管指挥部，组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公安、林业、发展改革、交通运输、水利、市场监管、税务、电力等部门实施联合监管。对于矿山开采、加工、运输形成的渣土撒漏、扬尘、道路损毁等敏感问题，县（市、区）政府应明确监管单位，落实监管责任，制定应急预案。
六、其他
本次制定的《桂林市矿产资源开采审批流程》有效期为2年，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1.采矿权出让登记审批权限清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负面清单
      3.县（市、区）党委、政府审查意见提纲
4.矿产资源开发审批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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